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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学工程学院文件  

中石大京化工〔2011〕09 号 

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化学工程学院教师系列及自然科学

研究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条件（试行） 

为了学校“建设石油石化学科领域世界一流研究性大学”奋斗目标的

实现，进一步推进化学工程学院的科学发展，全面提升全院专业技术队伍

的整体水平，根据学校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

作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中石大京人〔2011〕13 号）、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北

京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指标分类原则及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中石大京

人〔2011〕14 号）、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教师系列及自然科学研究系

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基本条件规定（试行）》（中石大京人〔2011〕

15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化学工程学院人才发展中的战略需求，特制定

本条件。 

第一章  总    则 

凡申报各类各级教师系列及自然科学研究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

人员，首先必须符合并满足《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教师系列及自然科学

研究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基本条件规定（试行）》（中石大京人

〔2011〕15 号）文件中各类各级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的“基本要求”

和“评审基本条件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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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化学工程学院学科特点和发展定位，遵循不低于《中国石油大学

（北京）教师系列及自然科学研究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基本条件规

定（试行）》（中石大京人〔2011〕15 号）文件中各类各级高级专业技术

职务评审的“基本要求”和“评审基本条件”规定水平的原则，特此制定

化学工程学院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具体条件。 

第二章  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具体条件 

一．教研岗教授 

1．任现职期间，主持完成或正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或国家社会

科学基金项目； 

2．近五年内，以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： 

（1）SCI 或 EI 收录论文 6 篇，其中有 2 篇 JCR 2 区期刊论文； 

（2）JCR 2 区或影响因子 3.0 以上期刊论文 3 篇，其中有 2 篇 JCR 

2 区期刊论文； 

（3）JCR 1 区或影响因子 6.0 以上期刊论文 2 篇； 

（4）影响因子 10.0 以上期刊论文 1 篇； 

如果科技或教学成果奖励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，折合 SCI 或 EI 收录论

文 2 篇： 

（1）获得国家级成果奖（有证书）； 

（2）获得学校为第一完成单位的省部级成果一等奖（前三名） 

（3）获得学校为第一完成单位的省部级成果二等奖（第一名） 

3．每年至少独立讲授一门本科生课程，年均教学工作量不少于周 2

学时（每学年以 36 周计），且教学效果良好（教学效果良好：近三年所

授课程中至少有 2 门次进入学生评价教师讲课效果前 40%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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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．教学岗教授 

1．每年至少独立讲授一门本科生课程，且每年需主讲本科生必修课

或研究生学位课，不少于周 6 学时，（每学年以 36 周计），且教学效果优

秀（教学效果优秀：获得过学校品牌课教师称号，或近三年所授课程中至

少有 4 门次以上学生评价教师讲课效果排名前 20%。）； 

2．任现职期间，获得省部级以上教学成果奖，或校级教学成果奖教

学成果一等奖前三名，二等奖第一名； 

3．近五年内，至少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 4 篇，其中，至少 2 篇为教

改论文，1 篇被 SCI、EI 收录，1 篇被 SSCI、人大或北大检索系统收录

（或主编出版高水平教材 1 部）。 

三．研究员 

1．任现职期间，主持完成或正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或国家社会

科学基金项目； 

2．近五年内，以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： 

（1）SCI 或 EI 收录论文 6 篇，其中有 2 篇 JCR 2 区期刊论文； 

（2）JCR 2 区或影响因子 3.0 以上期刊论文 3 篇 �)  

ĄSCI
3.0以上期刊论文3 篇  

�� 350�Ì�O 3 部） 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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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 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具体条件 

一．教研岗副教授 

1．任现职期间，主持完成或正在主持省部级及以上基金项目； 

2．近三年内，以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： 

（1）SCI 或 EI 收录论文 3 篇，其中有 1 篇 JCR 2 区期刊论文； 

（2）JCR 2 区或影响因子 3.0 以上期刊论文 2 篇； 

（3）JCR 1 区或影响因子 6.0 以上期刊论文 1 篇； 

如果科技或教学成果奖励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，折合 SCI 或 EI 收录论

文 2 篇： 

（1）获得国家级成果奖（有证书）； 

（2）获得学校为第一完成单位的省部级成果一等奖（前五名） 

（3）获得学校为第一完成单位的省部级成果二等奖（前三名） 

（4）获得学校为第一完成单位的省部级成果三等奖（第一名） 

3．获得主讲教师资格，在本校工作满四年以上的教师要求通过合格

课程评估； 

4．任期内至少讲授一门本科生课程，年均教学工作量不少于周 2 学

时（每学年以 36 周计，含获得主讲教师资格前的全程助课学时）。 

二．教学岗副教授 

1．任现职期间，主持或作为主要参与者（前 3 名）参加校级及以上

教学改革项目； 

2．任现职期间，获得校级以上教学成果奖或以第一作者在正规期刊

发表论文 2 篇，其中教改论文至少 1 篇，被 SCI、EI、SSCI、人大、北

大检索系统收录论文至少 1 篇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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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学工程学院    

二 O 一一年五月九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教师  研究  技术职称  评审条件 

抄  报：人事处、学校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 

送：院办（1）、院领导（1）、各系（所）（1）、各学术委员会委员(1) 

化学工程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1 年 05 月 09 日印
  


